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申请表
项 目 名 称 定州市拓达铸造厂年产11000吨体育用品建设项目
建 设 单 位  定州市拓达铸造厂（盖章）
建 设 地 点 定州市庞村镇东南宋村南400米
项目负责人      康小杰
联 系 电 话     18733806320
邮 政 编 码        073000
	环保部门

填    写
	收到验收申请表日期
	

	
	编    号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
说    明

1．本表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编制。

2．本表为建设单位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必备材料之一，需在正式申请验收前按要求由建设单位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封面建设单位需加盖公章。

5．本表属国家级审批须一式6份,属省级审批须一式5份，属地市审批须一式4份。
6．本表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

	项目名称
	定州市拓达铸造厂年产11000吨体育用品建设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定州市环保局
	行业类别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画√）

	报告表审批部门、文号及时间
	定环表【2014】95号，2014年7月17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文号及时间
	

	总投资概算
	71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0万元
	所占比例
	2.82%

	实际总投资
	71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0万元
	所占比例
	2.82%

	实际
环境

保护

投资
	废水治理
	万元
	废气治理
	万元

	
	噪声治理
	万元
	固废治理
	万元

	
	绿化、生态
	万元
	其它
	万元

	报告表编制单位
	保定市益达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开工日期
	
	投入试生产日期
	

	环保验收监测单位
	定州市环境监测站
	年工作时
	2400小时/年

	工程内容及建设规模、主要产品名称及年产量(分别按设计生产能力和实际生产能力)：
    定州市拓达铸造厂年产11000吨体育用品建设项目位于定州市庞村镇东南宋村南400米处，厂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4゜57ˊ28.69"北纬38゜36ˊ08.54"。项目厂址东侧、北侧和西侧均为林地。南侧隔路为林地。项目距离北侧东南宋村400米，距离东北侧庞村镇1000米，距离东侧大西丈村1100米，距离西北侧西南宋村1300米。项目占地5.1亩，包括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房、办公室、临时休息室及其他辅助用房，其中办公室，临时休息室为砖混结构，其余均为轻钢结构，并购置中频感应电路、射沙机及清砂机等设备7台（套）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哑铃等体育用品，设计年生产量为11000t/a。



表二

	主要环境问题及污染治理情况简介：
   1、废气：该项目废气主要是电炉熔化烟尘、落砂、混砂、清砂工序产生的粉尘等。其中电炉熔化烟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15米排气筒排放；落砂、混砂、清砂工序产生的粉尘经清砂机自带除尘器处理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2、废水：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全部用于厂区地面泼洒抑尘。
3、噪声：项目噪声主要为中频电炉、混砂机等设备运行产生的机械设备噪声。
    4、固废：中频电炉熔化过程中产生的残渣、除尘器收集的粉尘、落砂、清砂工序产生的废砂、检验过程产生的不合格产品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废
水

排

放

情

况
	总用水量
（吨/日）
	
	废气
排放

情况
	废气产生量
（标米3/时）
	13047.67

	
	废水排放量
（吨/日）
	
	
	废气处理量
（标米3/时）
	13047.67

	
	设计处理能力（吨/日）
	
	
	排气筒数量
	2

	
	实际处理量
（吨/日）
	
	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
	固废产生量
（吨/年）
	


	
	
	
	
	综合利用量
（吨/年）
	

	
	排放口数量
	
	
	
	

	
	
	
	
	固废排放量
（吨/年）
	


表三
	废水监测结果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执行标准
	排放总量
	允许排放量
	排放去向

	
	
	
	
	
	
	
	

	废气监测结果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排放浓度
（毫克/

立方米）
	执行标准
	排放总量
	允许排放量
	排气筒高度

	
	1

2


	颗粒物
	41 

7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15米

	
	1


	无组织

颗粒物
	0.589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噪声测点编号
	监测值
（dB(A)）
	执行标准
	其它



	
	 1#

 2#

 3#

 4#


	52.9-50.7
55.1-51.6
55.5-52.9
58.8-57.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标准
	


注：1.废水中汞、镉、铅、砷、六价铬总量单位为千克/年，其他项目总量单位均为吨/年。

2.废气中各项污染物总量的单位为吨/年。

表四
	验收组验收意见：
2017年7月15日，定州市环保局在定州市拓达铸造厂组织召开了定州市拓达铸造厂年产11000吨体育用品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会。参加验收会的有定州市环保局主管领导及执法大队、环评科、总量科组成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实地勘察了项目现场，检查了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情况，审查了验收资料。验收组成员经过认真质疑、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定州市拓达铸造厂位于定州市庞村镇东南宋村南400米处，厂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4゜57ˊ28.69"北纬38゜36ˊ08.54"。项目厂址东侧、北侧和西侧均为林地。南侧隔路为林地。项目距离北侧东南宋村400米，距离东北侧庞村镇1000米，距离东侧大西丈村1100米，距离西北侧西南宋村1300米，主要产品为哑铃，设计年生产量为11000t/a。
    二、环保措施情况：

      1、废气：该项目废气主要是电炉熔化烟尘、落砂、混砂、清砂工序产生的粉尘等。其中电炉熔化烟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15米排气筒排放；落砂、混砂、清砂工序产生的粉尘经清砂机自带除尘器处理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2、废水：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全部用于厂区地面泼洒抑尘。
3、噪声：项目噪声主要为中频电炉、混砂机等设备运行产生的机械设备噪声。
    4、固废：中频电炉熔化过程中产生的残渣、除尘器收集的粉尘、落砂、清砂工序产生的废砂、检验过程产生的不合格产品收集外售，不外排。
     三、监测结论：定州市拓达铸造厂年产11000t铸件项目在试生产过程中，对其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建设中认真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及运行管理符合环评和环评批复的要求，各种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良好。
三、监测结果：

1、废气：电炉废气出口监测结果见附件：定环测（2017）第48号监测报告，检测结果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表1新建炉窑标准。抛丸机废气出口检测结果见附件：定环测（2017）第48号监测报告，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厂界无组织颗粒无监测结果见附件：定环测（2017）第48号监测报告，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要求限值。
2、噪声监测结果见附件：定环测（2017）第48号监测报告厂界东、南、西、北边界昼间噪声值为50.7～58.8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的标准要求。
3、废水：生活污水泼洒上厂区，不外排。
4、固体废物：电炉融化废渣外售处置，机加工下脚料及废铁屑经企业收集返回电炉融化工序作原料。
四、验收组验收结论：
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提交的验收资料齐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正常，污染物监测结果达标，验收组同意环保竣工验收。

五、要求及建议

1、建设单位必须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管理，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保证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2、建议厂房加强管理，同时尽量在厂区多植树、种草，用以美化、绿化环境。



表五             验  收  组  成  员  名  单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名

	成员
	高宏涛
	执法大队
	大队长
	高宏涛

	
	 陈永立
	环评科
	科  长
	陈永立

	
	 陈 锋
	总量科
	科  长
	陈锋

	
	郭伟
	执法大队二中队
	中队长
	郭伟

	
	
	
	
	

	
	
	
	
	

	
	
	
	
	

	
	
	
	
	

	
	
	
	
	

	
	
	
	
	

	
	
	
	
	

	
	
	
	
	

	
	
	
	
	

	
	
	
	
	

	
	
	
	
	


备注： 定州市金牛减速机厂年产10000t铸件项目
表六 
	 行业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七   

	负责验收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定环验［     ］        号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